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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软件操作说明

设置答题区域
字体及背景

可将原文复制
粘贴至答题区

英文
搜狗输入法
微软输入法

选择文字部分后可添加批注
添加批注后文字部分加阴影

剪切、复制和粘贴均有快
捷键，但是没有撤销键，

谨慎删除大段内容

剩余时间



实务考试思路

审题与阅读材料阶段：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

阅读考试题目类型，对比材料的附图，初步寻找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区别

技术特征。

2. 阅读权利要求书

分析独权数量，独权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如何分案。

3. 阅读说明书

寻找解决的技术问题和产生的技术效果，必要技术特征往往就在附近，

将说明书模块化，列表对比不同材料中相同技术特征和技术效果。

4. 阅读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在草稿纸上记录著录时间，有无优先权要求，区分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



2011年真题解析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阅读考试题目类型

具体分析和说明B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附件1）中的权利要求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的要求，针对该专利
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详细说明事实和依据。

请直接将答案输入在下方的答题区中。



2011年真题解析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阅读考试题目类型

具体分析和说明B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附件1）中的权利要求是否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的要求，针对该专利
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详细说明事实和依据。

请直接将答案输入在下方的答题区中。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1：欲宣告无效的专利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粗略浏览技术领域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1：欲宣告无效的专利 附图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对比材料附图

共7个组成部分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2：客户提供的专利文献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粗略浏览技术领域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2：客户提供的专利文献的附图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对比材料附图

共7个组成部分

结构比较类似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3：客户提供的专利文献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粗略浏览技术领域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3：客户提供的专利文献的附图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对比材料附图

共6个组成部分

结构比较不同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4：附件1的优先权文件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粗略浏览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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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附件2欲无效专利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对比材料附图

共7个组成部分

调味材料在瓶体上方

共7个组成部分，

调味材料在瓶体上方

结构相对近似

共6个组成部分，

调味材料在瓶体内部

结构比较不同



2011年真题解析

附件3附件2欲无效专利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对比材料附图

共7个组成部分

调味材料在瓶体上方

共7个组成部分，

调味材料在瓶体上方

结构相对近似

共6个组成部分，

调味材料在瓶体内部

结构比较不同

初步判断：附件2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2011年真题解析

 阅读考试题目类型：

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 对比材料的附图，初步判断：

附件2可能是在判断创造性时的最接近现有技术。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总结



2011年真题解析

2. 阅读权利要求书

附件1：欲宣告无效的专利



2011年真题解析

2. 阅读权利要求书

附件1：欲宣告无效的专利

单一独权

从权2，引用权1，对5进一步限定 从权3，引用权1和2，增加7

从权4，引用权1,2和3，对5和7进一步限定 权1和2没有7！



2011年真题解析

 分析独权数量，是否分案：

唯一独权，权利要求书不涉及分案

 权利要求瑕疵：

从权4引用权1和2技术方案不清楚，缺乏引用基础

2. 阅读权利要求书——总结



2011年真题解析

3. 阅读说明书——分析技术领域、技术特征、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2011年真题解析

3. 阅读说明书——分析技术领域、技术特征、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技术领域

技术特征

技术问题

技术效果



2011年真题解析

3. 阅读说明书——分析技术领域、技术特征、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技术领域

技术特征

技术问题

技术效果



2011年真题解析

3. 阅读说明书——分析技术领域、技术特征、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技术领域

技术特征

技术问题

技术效果
技术问题

技术特征

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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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无效专利 附件2 附件3 技术效果

顶壁（1）+侧壁
（2）+内螺纹（3）
+环状凸缘（4）+

隔挡片（5）

顶壁（1）+侧壁
（2）+内螺纹（3）
+环状凸缘（4）+

滤网（5）

顶壁（1）+侧壁
（2）+内螺纹（3）
+管状储存器（4）
+气密性封膜（5）

即时配成饮料

隔挡片（5）优选
为气密性薄膜

透水性滤网（滤纸
或滤布）

气密性封膜（塑料
薄膜）

形成容置空腔

弹性顶壁（1） 无 无
与尖刺部（7）配合

破坏隔挡片（5）

尖刺部（7） 无 无
与弹性顶壁（1）配
合破坏隔挡片（5）

3. 阅读说明书——对比不同材料中相同技术特征和技术效果



2011年真题解析

 分析各材料的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特征和技术效果

 利用考试软件的标注功能将说明书模块化

 在草稿纸上列表对比不同材料中相同技术特征和技术效果

3. 阅读说明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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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记录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附件1欲宣告无效的专利：

申请日：2010年9月23日 授权公告日：2011年3月22日

优先权日：2010年1月25日

附件2对比文件：

申请日：2009年12月25日 授权公告日：2010年8月6日

附件3对比文件：

申请日：2007年7月5日 授权公告日：2008年1月2日

对于附件1中符合优先权的权利要求：

附件2的申请日在优先权日之前，授权公告日在优先权日之后，为抵触申请，用来评

价新颖性。

附件3的授权公告日在优先权日之前，为现有技术，用来评价新颖性和创造性。

对于附件1中不符合优先权的权利要求：

附件2和附件3的授权公告日均在附件1的申请日之前，均为现有技术，用来评价新颖

性和创造性。

附件1申请日

附件2申请日附件3授权公告日

附件1优先权日

附件2授权公告日



审题与阅读材料阶段——总结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

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初步判断附件2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2. 阅读权利要求书

唯一独权，权利要求书不涉及分案。权4缺乏引用基础。

3. 阅读说明书

分析了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特征和技术效果，将说明书模块化。

4. 阅读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根据是否享有优先权区分了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

2011年真题解析



实务考试思路

答题阶段：

1. 正确选择法律依据

答题时将用到的法律条文写下。

2. 时间分析不能少

区分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抵触申请不能用于评价创造性。

3. 套用知识点模板

逐条分析权利要求，逐条答复材料中的意见。

4. 注意细节不留白

在说明书中部件的数字标示没有括号，在权利要求中需要加上括号。

不会答的题目也要写上相关内容或法条，不能留下空白。



专利复审委员会：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

请求宣告专利号为XX、名称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该
专利）部分/全部无效，理由如下：
一、证据的使用

附件1：专利号为XX的中国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名称为XX，
申请日为XX，授权公告日为XX。

……
二、无效理由

基于以上证据，无效宣告理由如下：
知识点模板……

综上所述，现请求专利号为XX，名称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的权利要求部分/全部无效。

2011年真题解析

实务必备模板——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实务必备模板——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2011年真题解析

专利复审委员会：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请求

宣告专利号为201020123456.7、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用新型专利（以

下简称该专利）部分无效，理由如下：

一、证据的使用

附件1：专利号为ZL201020123456.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10年9月23日，授权公告日为2011年3月22日。

附件2：专利号为ZL200920345678.9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09年12月25日，授权公告日为2010年8月6日。

附件3：专利号为ZL200720123456.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07年7月5日，授权公告日为2008年1月2日。

附件4：ZL201020123456.7的优先权文件译文，优先权日为2010年1月25日。

二、无效理由
基于以上证据，无效宣告理由如下：
知识点模板……

综上所述，现请求专利号为XX，名称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
求部分/全部无效。



专利复审委员会：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请求

宣告专利号为201020123456.7、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用新型专利（以

下简称该专利）部分无效，理由如下：

一、证据的使用

附件1：专利号为ZL201020123456.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10年9月23日，授权公告日为2011年3月22日。

附件2：专利号为ZL200920345678.9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09年12月25日，授权公告日为2010年8月6日。

附件3：专利号为ZL200720123456.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07年7月5日，授权公告日为2008年1月2日。

附件4：ZL201020123456.7的优先权文件译文，优先权日为2010年1月25日。

二、无效理由
基于以上证据，无效宣告理由如下：
知识点模板……

综上所述，现请求专利号为XX，名称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
求部分/全部无效。

实务必备模板——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2011年真题解析



实务必备模板——优先权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

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

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1. 分析是否属于相同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对比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与材料中的权利要求，二者属于相同的

技术领域XX，解决了相同的技术问题XX，存在相同的技术特征XX，技

术方案和技术效果相同，属于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使用新型。

2. 分析申请时间

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日（XXXX年XX月XX日）距材料中的申

请日（ XXXX年XX月XX日）在12个月内。

3. 结论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1可以享有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优先权。

2011年真题解析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优先权文件：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优先权文件：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优先权文件：

原实用新型专利中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已经全部包含在优先权文件中的
权利要求1中，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技术方案、解决了相同的技术问题，取得
了相同的技术效果，属于相同主题。



优先权分析答案：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

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

可以享有优先权。

1. 分析是否属于相同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原实用新型专利中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已经全部包含在优先权文件中的权利

要求1中，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和技术方案，解决了相同的技术问题，取得了相

同的技术效果，因此属于相同主题。

原实用新型专利中权利要求2、3和4的技术方案并未包含在优先权文件中，因

此不属于相同主题，不能享有优先权。

2. 分析申请时间

该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日（2010年9月23日）距优先权材料中的申请日（

2010年1月25日）在12个月内。

3. 结论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1可以享有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优先权，权利要求2至

4不能享有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优先权。

2011年真题解析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附件2：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附件2：

一 一对应，公开了权利要求1中的全部技术特征



实务必备模板——新颖性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

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本法所称的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

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1. 分析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该专利的申请日为XXXX年XX月XX日；对比文件1的申请日为XXXX年XX月XX日，公开日为
XXXX年XX月XX日。

现有技术：因此，该对比文件的申请日和公开日均早于该专利申请日，是该专利的现有技术，
能够用来评价该专利新颖性。

抵触申请：因此，该对比文件的申请日早于该专利申请日，公开日晚于该专利申请日，是该专
利的抵触申请，能够用来评价该专利新颖性。

2.单独对比：
通过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1相对比。

3.分析区别：
权利要求1属于（技术领域），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包括XX，解决了XX技术问题，产生了XX
的技术效果。

有新颖性：对比文件1没有公开该技术特征，没有解决该技术问题。
没有新颖性：对比文件1 同样属于该技术领域，公开了XX（相当于权利要求1中的XX），解决

了XX技术问题，产生了XX的技术效果。
4. 结论：

因此， 权利要求1符合/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二款，具有/不具有新颖性。

2011年真题解析



新颖性分析答案：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

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本法所称的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

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1. 分析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权利要求1享有优先权，优先权日为2010年1月25日；附件2的申请日为2009年12月25日，授权
公告日为2010年8月6日。因此，该对比文件的申请日早于该专利优先权日，授权公告日晚于该专
利的优先权日，是该专利的抵触申请，能够用来评价该专利新颖性。

2.单独对比：
通过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与附件2相对比。

3.分析区别：

2011年真题解析

技术领域

技术特征



附件3说明书：

附件2说明书：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挡片（5）为一层热
压在环状凸缘（4）上的气密性薄膜。



附件3说明书：

附件2说明书：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挡片（5）为一层热
压在环状凸缘（4）上的气密性薄膜。区别技术特征

附件3公开区别技术特征：组合评价

附件2未公开区别技术特征

最接近现有技术



实务必备模板——创造性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1. 分析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抵触申请不能用来评价创造性。
2.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1、2与本发明技术领域相同，但由于对比文件1与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更为相近
，披露了最多的技术特征，因此对比文件1是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3. 确定区别技术特征和发明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与对比文件1相比，独立权利要求1的区别技术特征是XX，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XX。

4.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组合评价）
对比文件1和对比文件2没有披露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没有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没有给出任何启

示。并且该技术特征并非公知常识，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对比文件与公知常识相结合也不能
得到技术启示。因此权利要求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发明）or实质性特点
（实用新型）。

5. 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
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能够获得（有益的技术效果），具有显著的进步（发明）or进步（实用新

型）。 。
6. 结论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发明）or实质性特点
和进步（实用新型），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具有创造性。

2011年真题解析



创造性分析答案：

2011年真题解析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
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1. 分析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权利要求2不享有优先权，因此申请日为2010年9月23日；附件2的授权公告日为2010年
8月6日，附件3的授权公告日为2008年1月2日。因此，附件2和附件3的公告日均早于该
专利申请日，是该专利的现有技术，能够用来评价该专利创造性。

2.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附件2和附件3与本发明技术领域相同，但由于附件2与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更为相近

，披露了最多的技术特征，因此对比文件1是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3. 确定区别技术特征和发明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权利要求2进一步限定了隔挡片5为热压在环装凸起4上的气密性薄膜。附件2公开了透水
性滤网5（隔挡片的下位概念）固定于凸缘4，因此附件2公开了权利要求2中隔挡片的安
装位置，区别技术特征为气密性薄膜，该区别结束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高容置
腔室的密封性。

4.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组合评价）
附件3公开了一种饮料瓶盖，其中容置腔室6的下端由气密性封膜5封闭，封膜优选塑料薄

膜，实现了形成密闭的容置腔室的技术效果。因此，附件3公开了上述据别技术特征，并
且与在该专利中所起作用相同。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将附件2与附件3相结合能够得到技术
启示。因此权利要求2不是非显而易见的，不具有实质性特点。

5.结论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2不具有实质性特点，不具有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
款的规定。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权利要求书：

3. 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瓶盖带有一个

用于刺破隔挡片（5）的尖刺部（7），所述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

且向隔挡片（5）的方向延伸。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说明书：

为了能够方便卫生地破坏隔挡片5，本实用新型进一步提出一种改进的方案。

顶壁1由易于变形的弹性材料制成，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且向隔挡片5的方

向延伸。

简化说明书：

顶壁1易于变形的弹性材料制成+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向隔挡片5的方

向延伸。

简化权利要求书：

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向隔挡片5的方向延伸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e.g. 说明书：a+b+c； 权3：a+b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

利保护的范围。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数值范围) 

e.g. 说明书：a+b+c 权2：a+b

根据说明书中内容可知，a+b+c可以实现XX技术效果，但是权利要求2中仅限定了

a+b，未进一步要求c，权利要求2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涵盖了无法实现发明目的的情

形，因此，权利要求2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得不到

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答案

根据说明书中内容可知，顶壁1由易于变形的弹性材料制成，尖刺部7位于顶壁1内侧并

且向隔挡片5的方向延伸，可以方便卫生的破坏隔挡片5，实现使调味料与水混合的技术

效果。但是权利要求3中仅限定了尖刺部7的位置，未进一步限定顶壁易于变形，所要求

保护的技术方案涵盖了瓶盖不能变形这种无法实现发明目的的情形。因此，权利要求3

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2011年真题解析

实务必备模板——权利要求有依据模板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简化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1. 顶壁（1）+侧壁（2）+内螺纹（3）+环状凸缘（4）+隔挡片（5）。

2. 引用权1，进一步限定隔挡片（5）为气密性薄膜。

3. 引用权1或权2，增加尖刺部（7）。

4. 引用权1~3，进一步限定将尖刺部（7）运动方式。



2011年真题解析

欲申请无效的专利：

简化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

1. 顶壁（1）+侧壁（2）+内螺纹（3）+环状凸缘（4）+隔挡片（5）。

2. 引用权1，进一步限定隔挡片（5）为气密性薄膜。

3. 引用权1或权2，增加尖刺部（7）。

4. 引用权1~3，进一步限定将尖刺部（7）运动方式。

X
X



实务必备模板——权利要求有依据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

利保护的范围。

缺乏引用基础

e.g.  权1：a+b； 权2：a+b+c ； 权3：a+b+c(d)

从属权利要求3引用权利要求1或2，但是从属权利要求3中的c在权利要求1中并无记

载，缺乏引用基础。因此，从属权利要求3引用权利要求1时的技术方案保护范围不清楚

，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缺乏引用基础答案

从属权利要求4引用权利要求1或2，但是从属权利要求4中的“尖刺部”在权利要求1

和2中并无记载，缺乏引用基础。因此，从属权利要求4引用权利要求1和2时的技术方

案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2011年真题解析



专利复审委员会：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请求

宣告专利号为201020123456.7、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用新型专利（以

下简称该专利）部分无效，理由如下：

一、证据的使用

附件1：专利号为ZL201020123456.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10年9月23日，授权公告日为2011年3月22日。

附件2：专利号为ZL200920345678.9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09年12月25日，授权公告日为2010年8月6日。

附件3：专利号为ZL200720123456.7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申请日为

2007年7月5日，授权公告日为2008年1月2日。

附件4：ZL201020123456.7的优先权文件译文，优先权日为2010年1月25日。
二、无效理由

基于以上证据，无效宣告理由如下：
逐条分段阐述上述模板……

综上所述，现请求专利号为201020123456.7 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
用新型专利部分无效。

实务必备模板——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2011年真题解析



实务考试思路

答题阶段：

1. 正确选择法律依据

答题时将用到的法律条文写下。

2. 时间分析不能少

区分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抵触申请不能用于评价创造性。

3. 套用知识点模板

逐条分析权利要求，逐条答复材料中的意见。

4. 注意细节不留白

在说明书中部件的数字标示没有括号，在权利要求中需要加上括号。

不会答的题目也要写上相关内容或法条，不能留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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